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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保值之土地位

於157縣道，為大德興段

899、900、903地號三筆

土地（如圖示），合計

面積共996.16平方公尺

（301.34坪）。

小弟曾協助教會處理

多筆土地登記業務，其

中楊靈川長老蒙召後遺

留位於臺北市中山區長

安段二小段701地號，面

積906平方公尺（274.07

坪）土地遺贈予臺灣總

會，委由小弟承辦，當

時遺贈業務小弟從未接

觸過，但竟能順利完成

總會託付，於1988年3月

21日完成遺贈登記，誠

如經上所說：「我靠著那

加給我的力量，凡事都能

做」（腓四13），「人

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

納」（林後八11），目

前該土地已計畫興建作為

「宣牧大樓」使用，本案

當感謝屏東教會已故楊志

賢長老，他是一位忠心又

愛主的老前輩，因他幫忙

協調楊靈川長老之繼承人

（兒女）提供相關繼承文

件，才得以順利完成登

記，該筆土地目前市價已

達數億元，感謝主。  

神為我 
 預備更美的路(二)

文／朴子教會 許如香見證‧李名仁代筆

神為我們一家預備了更美的路……

信仰 

專欄蒙
恩
見
證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

外子（朴子教會黃靈清長老）年輕時曾在嘉義

縣政府財政局任職，經管公有土地承租、承購等業

務，在當時的年代，社會風氣不如現在開放，政府

部門高高在上，人民有業務需接觸政府機關時，心

情如同古人上衙門，總是充滿徬徨畏懼的心理。幸

而外子受教會信仰的薰陶，深知「你們願意人怎樣

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六31）的道理，

總是待人親切和善，熱心為承租之縣民解決各項疑

難雜症，頗受民眾稱許。

某次協助一名嘉義市民辦妥承租業務後，也許

是感受到外子盡心盡力的協助，該名民眾買了禮盒

來家中致謝，怎知一打開禮盒，盒中竟含有一疊紅

包，此時想到聖經中所說：「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

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來十三5）；外子隔

日上班特別未搭乘縣府安排之交通車，不辭路途遙

遠，從朴子騎著機車到嘉義市，為的就是親自將紅

包原封不動地歸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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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這個緣故，該名民眾對於外子頗表

感激，當初送紅包的時候發現住家門外有

代書的招牌，嗣後其父辭世，即特地由嘉義

市到朴子來辦理繼承登記事宜；因此因緣際

會，知悉該民眾有意將其一塊座落於朴子地

區面臨海通路（郵局斜對面）的建地轉賣，

幾年後我們夫妻倆決定用多年的積蓄，在

1987年（民國76年）5月間，以新臺幣167

萬元買下該筆土地共30坪建地，殊不知賣

方願意併同25坪既成道路用地，無條件給

予外子登記（當年因許多既成道路政府長年

未徵收，許多人都視既成道路用地為無用之

地）。殊不知僅在一年多之後，立法院即通

過徵收八米以上既成道路用地，前述的25坪

既成道路用地被徵收，因此在1988年7月領

得補償金近90萬元。

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原本購地之金額竟

已回本大半，事後回顧，當初如果收了那

分紅包，雖然立即就會得到利益，但勢必不

會與該名民眾建立信任感，更不會有後續委

託辦理遺產登記及購地的事情發生，更遑論

領得土地徵收補償金之事。令我深切體認到

「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

見加增」（箴十三11）；神的話語，從不虛

假。

然而在這之後，因當時對置產沒有經

驗，另一段考驗接踵而來。當初購地前，我

們並未對該筆土地的現況及現場環境做詳細

之勘查，等到實際購買後才發現，該筆土地

因原地主疏於管理，土地範圍內遭鄰地地主

搭建，土地被毗鄰佔用。為此多次與鄰地地

主進行交涉，然對方始終不肯退讓，甚至惡

言惡語。當時外子已轉到布袋鎮公所任職，

平日都不在家中，多次交涉經常是我一介女

子，與對方多名男子論戰，形勢總是勢單力

薄。不得已之下，訴請法院強制執行，訴訟

期間，雙方法院調解同意，我方以1坪正面

臨路的土地換鄰地1.7坪側面的土地交換，

法官給予三個月時間完成分割手續，未料對

方後續並未遵照調解結果辦理，故法院於超

過期限後判決對方需「拆屋還地」，然而我

心中感到憂心，若拆除其牆壁，勢必造成對

方老舊的房屋倒塌。聖經又告訴我們與人相

處：「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

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

四32）；因此，如何適度維護自身權益，又

不致與隔壁鄰居關係惡化、惡言相向，令我

陷入苦惱之中。

自幼因信仰之故，對於聖經內神的話語

從不敢懈怠，凡遇困難，總是殷切向神禱

告，神也從不曾離棄我。在這件事情中，我

也不斷殷切向神禱告，「我既不求得到對方

的利益，只要求我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不

貪求對方的土地，只要求被佔用的土地能歸

還我。」神說過，「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

足，並不加上憂慮」（箴十22），我相信神

既然賜福予我，後續引發的這件事必然不是

要令我憂慮，而是要我學習到甚麼？只是我

尚未領悟。希望能有雙方都各退一步接受的

方式，讓此事和平圓滿落幕，也才能榮耀祂

的名。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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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心懷意念」（腓四6-7）；過了數日，

毗鄰地主向朴子地政事務所測量課長陳情，

表示地籍重測有誤，才會導致要被拆屋還

地，課長來電通知我到地政事務所商談，神

給我勇氣說情講理，經我有條不紊地將事件

狀況述明。課長聽了雙方意見，也公正向對

方說明我在此事中已退讓對方許多，此時對

方有意出售部分土地。在課長居中協調下，

雙方以合理金額商議交易土地，後續對方也

自行將舊屋拆除，我方亦同意將土地交換之

比例降為1:1，雙方各退一步。感謝神讓事

件不必經強制拆屋的過程，就能夠和平圓滿

落幕。而我方的土地也因此面寬增加，從原

本面寬只有3.8米面積30坪，交換買賣後變

為面寬6米面積50坪，該筆土地更為完整且

價值提高，誠如《箴言》所說：「人所行

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

與他和好」（十六7），感謝主！

前述1988年因既成道路用地徵收領到

的90萬元補償金，當時考量公婆住在嘉義

縣東石鄉三家村的老家，因地勢低漥，每逢

下雨經常受淹水之苦。與外子商議後，決定

另外再貸款40萬元，湊起來在1989年時，

於老家附近買了一棟面臨臺17線的三層樓

房給公婆居住。直到2012年9月政府辦理地

籍圖重測時，才發現當初前地主分割竟未包

含周圍水溝，如房子沒有水溝，則污水、雨

水無法排出，房子的價值將大受影響。雖然

攤開當初的契約，明文寫著包含「四周排水

溝土地」，但是當初的賣家與承辦的代書卻

都拒不見面，不願出面協助解決此問題。為

了維持鄰里關係，加上考量水溝土地面積也

不多，外子一度考慮出資向鄰居贖回水溝土

地，未料遭對方斷然拒絕，只好申請調解。

調解的前一天，我不斷誠心禱告，祈求神賜

給解決此事的智慧，調解會當天我述明了整

件事的過程，嘉義縣政府地政處的處長出面

主持調解，並判定應依契約將水溝土地範圍

歸予我方，如此一來，不必花錢便能取回水

溝土地，感謝主。

小時候因家庭困苦，未能有機會接受較

高等的教育，像土地房屋交易這麼需要專業

知識的事情，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每當遭遇

困頓之時，只知道要誠心禱告，求神開路。

神也從不離棄，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操

煉，不斷一點一滴增進我的智慧，讓我在不

知不覺中，飽受祂的恩典，知識與能力都進

步到自己也想像不到的程度。也因為自己的

親身體驗，讓我總願意與人分享，說明神的

善良與美好。回溯一直以來的蒙恩過程，深

感主恩浩大，恩典滿溢，願將一切尊貴榮耀

歸於天上的真神耶穌基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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